
最新蝉的读后感(实用9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
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蝉的读后感篇一

1952年10月12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邱少云叔叔为了不暴露
部队，在烈火中纹丝不动，像千斤巨石一般被火烧了半个多
小时，他直到最后一息，也没发出一声哭喊。读到这里，我
的心如刀绞。邱少云宁愿牺牲，也不想让这次战斗失败。邱
少云叔叔这种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平
时，就是个火星溅在我们身上，都叫苦叫疼，邱少云叔叔当
时的痛苦自然可想而知，可是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忍住了，看
看邱少云，再看看自己，我的心里真是惭愧。我们平时都是
父母的掌上明珠，心肝宝贝，应该改掉以前娇生惯养的坏习
惯，像邱少云叔叔一样，克服困难。邱少云叔叔的英雄气概
值得我们学习，他那坚强不屈的精神更值得后人所传颂，他
那19岁的短暂人生，做出了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事业。

我想：我们现在要学会自强、自立、自学、自护、自律，好
好学习，做个坚强、不怕困难的好孩子，让邱少云叔叔含笑
九泉。我们一定会“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就
让我们像小松树一般，邱少云叔叔一样，做党的接班人。

就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吧：安息吧，邱少云叔叔!

蝉的读后感篇二

《咬文嚼字》是我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朱光潜的一篇
文艺随笔，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仅能够领略朱光潜先生精妙



的思想，更能领略此文独到的写作特色。

一、结构简洁明了，思路新颖别致。一般的议论文在文章的
开篇马上就会树立观点，然后作者再根据自己树立的观点进
行演绎论证。而本文的结构虽简洁明了，但思路新颖别致。
首先作者在文章开头例举四个事例，从不同角角说明文字和
思想的密切关系，然后得出结论：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用
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接着作者从正面援引实例，
证明善用字的联想意义，就会使文章意蕴丰富;紧接着又从反
面援引实例证明误用字的联想意义就会产生“套板反应”这
一流弊。最后作者才在文后点明主旨，指出了“咬文嚼字”
的目标、要求和条件：要想使阅读与写作达到最高目标——
艺术的完美，就必须养成良好的习惯——以谨严的精神，刻
苦自励，留心玩索，推陈出新，时时求思想情感和语言的精
炼与互相吻合。

二、事例充分典型，说理精譬透彻。对于议论性的文章，如
果文中不举事例，道理就会显得抽象晦涩;而事例如果不典型，
道理就不能使人信服;而事例如果解说不好，道理也就讲不透
彻。本文的最大的写作特点，就在于作者所举事例充分典型，
并且分析非常入扣。例如：作者为了剖析“是”与“这”两
字的区别，先后选取了《水浒》和《红楼梦》的例子，强
调“是”与“这”不单是文字之争，而且涉及到“思想感
情”的意味。又如为了说明简洁必须以准确表达情味为前提，
简单的追求“简洁”是文学创作中必须反对的这一观点，作
者将《史记》李广射虎一段文字和王若虚《史记辨惑》的改
文进行对比，从比较分析中，不难看出改文虽然“似乎简洁
些”，但“惊讶的意味”和“斩截的意味”却已存无多，因
而令人觉得“索然无味”，这就是因为“有些人根本不了解
文字和思想情感的密切关系”造成的，从而很好的论证了上
述这一观点。

三、见解新颖独特，语言准确精当。作者以其深厚的人文素
养、纤细的文字敏感力，在课文中择用若干精当的语言实例，



深入浅出地将运用文字应有的谨严精神，以及必须在创作和
阅读中养成随时留心玩索的好习惯等观点表达出来。作者认
为，郭沫若援例把“你有革命家的风度”改为“你这革命家
的风度”，似乎改得并不很妥，还认为韩愈之“敲”是否优
于贾岛之“推”也值得商榷。因为文字的微小改动与调整都
影响到思想感情的表达。另外，作者对“套板反应”很是反
感，认为“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如果老是倾向‘套板反应’，
他就根本与文艺无缘”。而“套板反应”正是当代大部分学
生的通病，因此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值得我们共同学习的，同
时作者的这种独立思考、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正是我们当
今推行素质教育的精义所在，更是值得我们共同借鉴的。

总之，本文虽是一篇畅谈文学创作的随笔，但它更以其不同
凡响的写作特色吸引了读者，使人受益匪浅。

蝉的读后感篇三

朱光潜是中国美学界泰山北斗式的人物。美学的领城是非常
广阔的，形象之美、音韵之美、气质之美……时时有美，处
处有美。语言艺术中的美，美学大师自然不会错过。作家在
字句的锤炼中奉献出一篇篇佳作，而美学家则在这其间探寻
到美的内筑，于是也有了这篇凸现朱先生深厚“内力”的
《咬文嚼字》。

许多文学家和美学家都把遣词造句作为行文极为重要甚至是
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这涉及到许多文学创作最根本的问题。
文学不是外交辞令，并不是要求每个字都经得起推敲。每个
字都精雕细刻过的文章，往往失去了文学在总体上的许多美
妙的、感性的东西。

很多东西都讲究一个“度”。这是非常具有辨证色彩的，这个
“度”掌握得好不好关系到整个事情的成败。武则天曾设立
类似现代的举报箱的东西，收集下面的举报。她的本意是好
的，望以此让那些贪官污吏被揭发出来。确实，这个“直通



上天”的举报箱让不少鱼肉自姓的家伙人头落地，但武则天
没有把握好“度”，使得不少卑鄙醒凝的小人利用它大搞打
击报复，弄得人人自危，朝野震动。“过犹不及”的古训，
在这个故事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回到《咬文嚼字》，我们可以发现朱先生对“度”的把握是
很有水平的。他所举的例子，都浅显易懂，用词好与坏在具
体例子中有天壤之别。这样的“炼字”，才能真正激起读者
的共鸣。

怎样把握“度”?这不是光有理论书籍就能解决的何题。一个
有心在文字运用上提高水平的读者，应该阅读一些文笔精炼
的作品，同时联系自己的创作，在对比中领悟“度”。而作
为一个仅仅想从书中获取科学知识、把握文章精神的读者，
他所要做的仅仅是“观其大略”，而不是“细察入微”，
对“炼字”的要求就大大地降低了。“过犹不及”的原则，
在文字的运用和思考中是长久适用的。

蝉的读后感篇四

《咬文嚼字》是一份严肃、严谨而可读性强的杂志，本人虽
然已经较长时间不再从事文字工作，但是仍然爱看这一类杂
志和文章。最近一期(第4期)的《咬文嚼字》，有四篇文章各
有一处说法不确，现特提出不同看法，愿与四位作者商榷。

第十六页《应是“奈河桥”》说：

“奈河”是佛教所传地狱中的河名，河上有桥名奈河桥。

谢按：关于奈河桥引用较多的是《宣室志》的记载：

董观，太原人，善阴阳占候之术。唐元和中，与僧灵习
善……行十余里，一水广不数尺，流而西南。观问习，习曰：
“此俗所谓奈河。其源出于地府耶。”观即视其水，皆血，



而腥秽不可近。

观其语文，近乎道教;但是道教经典中也难以找到有关奈河桥
或奈何桥的记载(或者有记载但本人未曾见到)。迄今并无佛
教三藏记载奈河桥或奈何桥的发现，灵习也说奈河是“俗所
谓”的，因此，说“‘奈河’是佛教所传地狱中的河名”没
有依据。

《错把“行拘”当“刑拘”》一文(第二十一页)认为：

被行拘者是影响治安管理的人，有错误行为，但其行为并不
构成犯罪。

根据有关教材：

行政拘留是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专指公安机关)依法对违反行
政法律规范的人，在短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
行政拘留是最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通常适用于严重违反治
安管理但不构成犯罪，而警告、罚款处罚不足以惩戒的情况。

因此被行拘者不只是影响治安管理的人，其行为性质更不是
社会规范意义上的“错误”，而是法律规范意义上的“违
法(一般违法)”。

在第二十九页，作者先引了一段他认为有语病的文字：

宋黄庭坚《戏咏蜡梅二首》宋任渊注：“峪书此诗后云‘京、
洛间……(中略)蜡梅’”

然后作者说：

宋人任渊注释黄庭坚《戏咏蜡梅二首》，用的是黄庭坚的诗
后语，可见这段注释是黄庭坚自己的话。“峪”下加了人名
线，表明黄庭坚自称“峪”。



谢按：宋人任渊注释黄庭坚《戏咏蜡梅二首》，的确“用”
了黄庭坚自己写的诗后语，但这段诗后语是从“京、洛间”
开始，到“蜡梅”结束的，《汉语大字典》的编写者已经用
引号标明了。而“峪书此诗后云”这几个字，却是注释者任
渊的话。所以应该说“这段注释是任渊引用了黄庭坚自己的
话”，而不能说“这段注释是黄庭坚自己的话”，这
样，“峪”也就不是黄庭坚自称，而是任渊对他的称呼。至
于作者说“‘峪’下加了人名线，表明黄庭坚自称‘峪’”，
也是没有依据的，因为人名线并不表明这个人名是用于自称
的。当然，《汉语大字典》的编写者没有检查出“山谷”两
个字被印成“峪”字，其失误已经被作者指出，这里不再重
复。

最后来谈谈《伯夷与子牙无干》一文(第三十五页)。作者说：

谢按：姜尚是历史人物，关于其事迹，正史多有记载，《伯
夷与子牙无干》一文也正是想伯夷和姜尚之间的关系才阐述
起姜尚的生平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说姜尚“是小说《封
神演义》中的人物”，还拿那些荒诞不经的小说情节来介绍
他的身份。

蝉的读后感篇五

重视教材：

很多人认为翻来覆去的研习课本，没有多大用处，又有人听
说高考语文以课外内容为主，以知识的牵移和运用为重点，
课本学不学不重要，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观点，殊不知，教科
书体现了一定的教学目标，对中考起到了引导向作用，它虽
不等于出题内容，但却是个总刚，一切题型必须以它为依据。

蝉的读后感篇六

在农村长大的姑娘谁还不知道拣麦穗这回事。



我要说的，却是几十年前的那段往事。

或许可以这样说，拣麦穗的时节，也是最能引动姑娘们幻想
的时节。

唉，她还能想什么!

假如你没有在那种日子里生活过，你永远也无法想像，从这
一颗颗丢在地里的麦穗上，会生出什么样的幻想。

她拼命地拣呐、拣呐，一个拣麦穗的时节也许能拣上一斗?她
把这麦子卖了，再把这钱攒起来，等到赶集的时候，扯上花
布、买上花线，然后，她剪呀、缝呀、绣呀……也不见她穿，
谁也没和谁合计过，谁也没和谁商量过，可是等到出嫁的那
一天，她们全会把这些东西，装进她们新嫁娘的包裹里去。

不过，当她把拣麦穗时所伴着的幻想，一同包进包裹里的时
候，她们会突然发现那些幻想全都变了味儿，觉得多少年来，
她们拣呀、缝呀、绣呀的，是多么傻啊!她们要嫁的那个男人
和她们在拣麦穗、扯花布、绣花鞋的时候所幻想的那个男人，
有着多么的不同。

但是，她们还是依依顺顺地嫁了出去。只不过在穿戴那些衣
物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做它、缝它时的情怀了。

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
在大姐姐身后拣麦穗了。那篮子显得太大，总是磕碰着我的
腿和地面，闹得我老是跌交。我也很少有拣满一个篮子的时
候，我看不见田里的麦穗，却总是看见蚂蚱和蝴蝶，而当我
追赶它们的时候，拣到的麦穗，还会从篮子里重新掉回地里
去。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
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



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做哈?”我大言不惭地说：
“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姨们眨
了眨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
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
着一道，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
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当他挑着担
子赶路的时候，他那剃得像半个葫芦样的后脑勺上的长长的
白发，便随着颤悠悠的扁担一同忽闪着。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

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呀，
你要给我做媳妇吗?”“对呀!”

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了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样
的头上的白发，也随着笑声一齐抖动着。“你为啥要给我做
媳妇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哩!”

他把旱烟锅子朝鞋底上磕着：“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着急了。他要是死了，那可咋办呢?我那淡淡
的眉毛，在满是金黄色的茸毛的脑门上，拧成了疙瘩。我的
脸也皱巴得像个核桃。



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块灶糖，我又咧着
嘴笑了：“你别死啊，等着我长大。”他又乐了。答应着我：
“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哪哒呢?”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哪哒，就歇在哪哒!”

我犯愁了：“等我长大，去哪哒寻你呀!”

“你莫愁，等你长大，我来接你!”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这个村子，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
一块灶糖，一个甜瓜，一把红枣……还乐呵呵地对我
说：“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

我呢，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我偷偷地瞧见过——要我娘
找块碎布，给我剪了个烟荷包，还让我娘在布上描了花。我
缝呀，绣呀……烟荷包缝好了，我娘笑得个前仰后合，说那
不是烟荷包，皱皱巴巴，倒像个猪肚子。我让我娘给我收了
起来，我说了，等我出嫁的时候，我要送给我男人。

我渐渐地长大了。到了知道认真地拣麦穗的年龄了。懂得了
我说过的那些个话，都是让人害臊的话。卖灶糖的老汉也不
再开那玩笑——叫我是他的小媳妇了。不过他还是常带些小
礼物给我。我知道，他真疼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逢他经过我们
村子，我都会送他好远。我站在土坎坎上，看着他的背影，
渐渐地消失在山坳坳里。

年复一年，我看得出来，他的背更弯了，步履也更加蹒跚了。
这时，我真的担心了，担心他早晚有一天会死去。



有一年，过腊八的前一天，我约摸着卖灶糖的老汉，那一天
该会经过我们村。我站在村口上一棵已经落尽叶子的柿子树
下，朝沟底下的那条大路上望着，等着。那棵柿子树的顶梢
梢上，还挂着一个小火柿子。小火柿子让冬日的太阳一照，
更是红得透亮。那个柿子多半是因为长在太高的树梢上，才
没有让人摘下来。真怪，可它也没让风刮下来，雨打下来，
雪压下。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近一看，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
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
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

我仍旧站在那个那棵柿子树下，望着树梢上的那个孤零零的
小火柿子。它那红得透亮的色泽，依然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
觉。可是我却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
的卖灶糖的老汉。

等我长大以后，我总感到除了母亲以外，再也没有谁能够像
他那样朴素地疼爱过我——没有任何希求、也没有任何企望
的。

我常常想念他，也常常想要找到我那个像猪肚了一样的烟荷
包。可是，它早已不知被我丢到哪里去了。

二、走近作者

张洁(1937—)，当代作家。著有作品集《张洁小说居本选》，
小说散文集《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小说集《祖母
绿》，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全国第2届茅盾文学奖，曾
被译成德、英、法、瑞典等多种文字出版。

张洁的作品以浓烈的感情笔触探索人的心灵世界，细腻深挚，
优雅醇美。



三、课文结构

本文是一曲对人性美、对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赞歌，小女
孩失落的梦与村姑们幻灭的梦的对比，表现出作者对扭曲的
人生形式的否定，对理解的人生形式的执著追求。

课文以空格的形式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村姑们幻灭的梦。

第二部分：叙述了“我”(小女孩)一个失落的梦。

四、写作特点

1.技法应用：运用比较的手法。如写农村姑娘们当初拼命、
卖力地去拣麦穗，备嫁妆，可当“依依顺顺”地嫁出去后会
发现，眼前的男人并不是她们在拣麦穗、扯花布、绣花鞋的
时候所幻想的那个男人。通过对比，写出了姑娘们梦的幻灭。

2.写作借鉴：简短、质朴的对话中蕴含丰富内涵。如“看着
那块灶糖，我又带着眼泪笑了：‘你别死啊，等着我长
大。’他又乐了。答应着我：‘我等你长大。’”“‘你家
住哪哒呢?’‘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哪哒，就歇在哪
哒!’”这段对话既刻画了“我”的童真无邪，更是不显山露
水地交代了卖灶糖的老汉的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悲苦身世。

蝉的读后感篇七

首先，本文刚开始就把敌人的控制地比作为“毒牙”，明显，
那时的生活是多么险恶。接下来，就讲解了正文：那一天，
天还没有亮，战士们就悄悄潜入敌人阵地的山坳下，潜伏在
一条山沟里。这个地方十分危险，距离敌人是阵地才只有六
十多米远，很容易看见敌人的进行。但敌人更容易发现战士
们。因此“他们”必须趴在地上纹丝不动，咳嗽一声，或动



一下，都可能有着生命危险。

到了中午，敌人才开始行动起来，但是他们似乎有所察觉，
于是放起了炮来，见没事后，敌人还不肯罢手，用起了他们
的看家本领“火力警戒”。这样的话，忍不住的战士就会叫
出声来。忽然，作者闻到了一股焦味，结果火烧着了邱少云，
火儿趁着风乱窜，把邱少云给包围住了。其实邱少云只要跳
出火堆，再在地上打几个滚，或者“我”跳出来，扯掉他的
衣服，都可以把邱少云救出来，但是这样做，敌人就会发现
部队，这下就全完了。“我”的心里绷得紧紧的，生怕邱少
云会痛得跳起来，或者叫出来。“我”只希望出现什么奇迹，
来挽救邱少云，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邱少云并没有因为火的燃烧而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为了整
个班，为了整个潜伏部队，为了这次战斗的胜利，邱少云像
千斤巨石一般，趴在火堆里一动也不动。烈火在他的身上烧
了半个多小时才渐渐的熄灭。这位伟大的战士，直到最后一
息，也没挪动一寸地方，没发出一声哭喊。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邱少云同志牺牲了，但部队胜利了。
在这儿，我们不难想象，邱少云被烈火烧身时是什么情形，
作者看见邱少云被烈火烧身又有什么感受，这可以从“泪水
模糊了我的眼睛”这句话里面从而得知。邱少云为什么要坚
定，不选择跳出火堆。其实是因为纪律，严明的纪律让他懂
得，在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可以逃避，要为了部队而牺牲。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这种纪律是很少见的，只有自己坚定，
相信自己，这种纪律才会出现。那么，结果如何?就不言而喻。

蝉的读后感篇八

谦称：

1、自称：愚、敝、卑、臣、仆



2、帝王自称：孤、寡、朕

3、古代官吏自称：下官、末官、小吏

4、读书人自称：小生、晚生、晚学、不才、不肖

5、古人称自己一方的亲属朋友用家或舍：如家父、家母、家
兄、舍弟、舍妹、舍侄

6、其他自谦词：

尊长者自称：在上

晚辈自称：在下

老人自称：老朽、老夫

女子自谦：妾

九、敬称：

1、对帝王：万岁、圣上、天子、圣驾、陛下、大王

2、对将军：麾下

3、对于对方或对方亲属的敬称用令、尊、贤

令：令尊(对方父亲)令堂(对方母亲)令兄(对方哥哥)令郎(对
方儿子)令爱(对方女儿)

尊：用来称与对方有关的人和物。

尊上(对方父母)尊公、尊君、尊府(对方父亲)

尊堂(对方母亲)尊亲(对方的亲戚)尊命(对方的吩咐)尊意(对



方的意思)

贤：称平辈或晚辈。

贤家(指对方)贤郎(对方儿子)贤弟(对方弟弟)

仁：称同辈友人中长于自己的人为仁兄。称地位高的人为仁
公。

4、称年老的人为丈，丈人。唐以后称岳父为丈人，又称泰山。
妻母为丈母，又称泰水。

5、称谓前加“先”表已死，用于敬称地位高的人或年长的人。

称死去的父亲：先考、先父。

称死去的母亲：先妣、先慈。

已死的有才德的人：先贤。

死去的帝王：先帝。

6、君对臣敬称：卿、爱卿。

7、对品格高尚、智慧超群的人用“圣”表敬称，“孔子”
为“圣人”，“孟子”为“亚圣”“杜甫”为“诗圣”，后来
“圣”多用于帝王，如“圣上”、“圣驾”。

蝉的读后感篇九

读完了《我的战友邱少云》这篇课文，我被文中的邱少云遵
守纪律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这篇课文主要写了：在战争中，邱少云所在的部队在朝鲜准
备占领391高地。距离敌人只有60米，就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被敌人发现。突然，邱少云被敌人扔燃烧
弹烧到了。在这时，邱少云只要就地打几个滚，就可以把火
扑灭。可邱少云为了不暴露部队，忍受烈火烧了半个多钟头，
也没发出一点声音。

读完了这个故事，我有很大的感受：邱少云叔叔为了部队，
为了这次战争的胜利，为了朝鲜人民的幸福，趴在火堆里一
动不动。邱少云直到最后一息，也没挪动一寸地方，没发出
一声呻呤的伟大精神令人敬佩。他遵守纪律，直到最后一息
也没发出一点声音。而我们呢?在课堂上讲话、搞小动作。

有一回，上综合实践活动课，我因为昨天没来学校上课，就
趁着老师不注意时偷偷补写作业。现在，我为自已的行为而
感到惭愧。看看邱少云同志，他为了大家，忍受火烧半个多
钟头的疼痛，也没发出一点声音。而我呢?竟在上课中写作业，
不遵守纪律。

我们要学习邱少云这种遵守纪律的伟大精神。他在火堆里，
都能一动也不动。而我们在阳光下晒半个钟头就受不了，还
要跟周围的人讲话。所以，我下定决心，做到上课遵守纪律，
专心听讲，不搞小动作、不讲话。把文化知识学好，长大后
成为新世纪复兴中国的栋梁，为祖国效劳，将祖国的文化发
扬光大!


